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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
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3〕120147 号 

 

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

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.本次发行拟引入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核钛白”）作为战略投资者。根据回复内容，中核钛白及其子公司

共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31 项，授权使用新型专利 129 项，据测算中

核钛白产品在我国造纸钛白细分领域的市场占有率约为 20.10%。

本次战略投资合作中，中核钛白将授权发行人使用基于钛白粉表

面电性特征提高钛白粉在装饰原纸均匀分布工艺技术、低定量装

饰原纸钛白粉高留着工艺技术等多项造纸钛白粉应用的非专利技

术。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组织专家综合评价认为上述技术填补国

内空白，达到国内领先水平。根据双方签署补充协议，中核钛白

拥有的造纸用钛白粉技术独家地向发行人提供，不得向其他第三

方提供，双方合作研发所产生的专利等知识产权归双方共同所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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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造纸钛白粉领域领域可比公司

生产销售规模情况、研发开支或研发能力同行业可比情况、重要

研发成果及现金水平等内容，说明中核钛白在造纸钛白粉的市场

竞争地位，是否具备造纸钛白粉行业的重要战略性资源；（2）结

合中核钛白钛白粉专利及非专利技术明细情况，中核钛白与下游

钛白粉应用领域产业合作安排情况，中核钛白作为上游钛白粉领

域公司，与下游装饰原纸行业属于不同领域，中核钛白能够跨领

域有效指导和提升下游行业产品技术能力的依据，选择通过战投

而非自行向下游延伸的原因，装饰原纸及钛白粉行业竞争情况及

未来增速情况等，说明发行人被选择作为战略投资对象的商业合

理性，相关技术合作以战略投资为前提条件是否合理，中核钛白

是否存在类似技术授权第三方或发行人竞争对手的情形，本次战

略投资是否具有必要性；（3）结合山东省造纸行业协会的权威性，

相关专家的背景及论证分析手段，同行业及境内外相关技术对比

情况，相关技术的研发成本及研发难度等情况，说明相关评价结

果是否专为发行人本次申报文件或回复文件出具，是否可以作为

属于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》中“国际国内领先的核心

技术资源”的依据，发行人及中介机构是否进行必要的验证，相

关技术是否属于“国际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资源”；（4）双方合作

研发形成的知识产权是否已经明确产权收益归属，向第三方转让

授权限制、擅自处分相关知识产权的违约责任等内容，并结合最

新研发进度、研发成果情况、研发开支情况，说明合作研发是否

已有明确的成果，是否能够有效带动上市公司的产业技术升级并

显著提升盈利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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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

（3）（4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

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

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

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

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

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

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

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9 月 11 日 


